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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2 屆第 8 次定期大會第 36 次會議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時） 

二、三讀會：1.審議市政府提案 

2.審議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請就坐，開會。向大會報告，先確認會議紀錄，昨天的會議紀錄已

經放在各位同仁的桌上，有沒有意見？請參閱，沒有意見的話，會議紀錄確認。

（敲槌）向大會報告，今天下午的議程繼續二、三讀會，接續審議市府提案，

每個議員如果要發言是 5 分鐘。請去黨團辦公室請議員進來，現在請衛環的召

集人上報告台，還有專門委員請準備。請宣讀。 

本會衛生環境委員會陳專門委員月麗： 

請議員拿出第八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委員會審查意見一覽表，請翻開第

20 頁、衛生環境類，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審查意見一覽表，原案請參閱 D7 冊。

請看案號 1、主辦單位：衛生局、案由：請審議有關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補

助市政府辦理「108 年度傳染病防治計畫」經費 2,040 萬 5,147 元整（中央補

助 1,632 萬 4,047 元、市政府自籌款 408 萬 1,1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第一案這個，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的話，照審查意

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衛生環境委員會陳專門委員月麗： 

接著請看市政府提案審查意見一覽表，原案請參閱 A7 冊，請看案號 1、主

辦單位：勞工局、案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市府 107 年度「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級計畫：天下唯工-勞工博物館營運提升計

畫」勞工局勞工教育生活中心所業管之勞工博物館提案資本門經費 171 萬

4,300 元整，因 107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補助款 120 萬元及配合款 51 萬 4,3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衛生環境委員會陳專門委員月麗： 

請看案號 2、主辦單位：環境保護局、案由：請審議行政院環保署補助市政

府環保局辦理「高雄市廚餘生質能源廠興設工作申請計畫」之「可行性評估及

先期規劃作業」107 年度新台幣 250 萬元（中央補助支應 210 萬元；配合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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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40 萬元），擬先行採墊付方式執行案。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衛生環境委員會陳專門委員月麗： 

請看案號 3、主辦單位：環境保護局、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環境

保護局主管之「財團法人 ICLEI 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

會」106 年度決算書。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ICLEI 的決算書，沒有意見的話，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

議） 

本會衛生環境委員會陳專門委員月麗： 

請看案號 4、主辦單位：環境保護局、案由：請審議市政府捐助成立、環境

保護局主管之「財團法人 ICLEI 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

會」108 年度預算書。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本案二讀

已經審議完畢，我們按照慣例進行三讀，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敲槌）現

在進行三讀，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敲槌決議）等一下我念一下，「財團法

人 ICLEI 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中心基金會」108 年度預算書，

三讀通過。接著下來。 

本會衛生環境委員會陳專門委員月麗： 

以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議完畢。 

主席（康議長裕成）： 

接著是法規委員會，請召集人上報告台、請專門委員準備，請宣讀。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請看小寫 d9 冊、議長交議市政府法規提案審查意見彙編，請看 1-1 頁，「高

雄流行音樂中心設置自治條例第一條」修正草案，市府提案審查通過條文對照

表，修正條文法規名稱：高雄市高雄流行音樂中心設置自治條例。委員會審查

意見：照修正法規名稱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法規名稱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一條為經營管理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扶植流行音樂、培育相關文創

人才及產業，特設置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制定本自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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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本案二讀已經審議

完畢，我們接著進三讀，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敲槌）現在進行

三讀，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流行音樂中心設置自治條例第一條修正案：三

讀通過。（敲槌決議）請接著下一案。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接著請看另外小寫 A9 冊，市政府法規提案審查意見彙編，案號 1、請看 1-1

頁、「高雄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二條」修正草案。 

市府提案審查通過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行政暨國際處。本府消費行政由主管機關負責協調本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以下簡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動消費者保護各項業務。 

前項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明時，由主管機關簽請市長核定之。委員會審查意

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這個修正案，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

議）現在二讀已經審畢，接著進行三讀，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我

來念一下，「高雄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二條」修正案：三讀通過。（敲槌決

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接著請看案號 6、請看 6-1 頁，「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

條例第五條」修正草案。市府提案審查通過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第五條本基

金之運用範圍如下： 

一、補助申請時，設籍本市，且勞務提供地在本市之工會幹部或遭資方解僱

之勞工，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調解，於調解不成立

後，提起訴訟之律師費、裁判費及訴訟期間之生活費用。 

二、補助申請時，設籍本市，且勞務提供地在本市之勞工，因前款以外之勞

資爭議致權益受損事件，經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調解於調解不成立後，提起

訴訟之律師費及裁判費。 

三、補助會址設於本市之工（分）會，或申請時設籍本市之工會幹部或勞工，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提起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之律師費。 

四、辦理其他有關勞工權益之費用。 

前項第一款之工會幹部，以曾為工會會員爭取權益或福利而遭資方解僱者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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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補助經主管機關認定顯無補助之必要者，不予核准。 

第一項補助之項目、對象、標準及其他事項由主管機關另定之。委員會審查

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現在二讀已經審議完畢，我們接著進行三讀，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敲

槌決議）現在進行三讀，「高雄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條例第五條修

正」案，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敲槌通過）謝謝。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接著請再看回小寫 d9 冊，案號 2、2-1 頁，「高雄市加水站管理自治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市府提案審查通過條文對照表。法規名稱：高雄市加水站

加水車衛生管理自治條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名稱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現在二讀已經審畢，我們接著進行三讀，有沒有意見？對不起，現在只有條

文名稱。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修正條文第一條為確保本市加水站、加水車之水質，維護消費者健康，特制

定本自治條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二條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衛生局。但涉及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權責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前項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非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掌理之加水站、加水車管理記及監

督事項。 

二、水利局：加水站、加水車之水權申請登記及其他水權管理事項。 

三、環境保護局：加水站、加水車水源之水質管理。 

四、工務局：加水站建物、設施及其使用之審查、勘驗及違規查處。 

五、警察局：加水站、加水車或其營業設備妨礙交通之查處。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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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三條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盛裝飲用水：指車載水、桶裝水、加水站供水或其他以非密閉不可復原

之包裝方式，供煮沸飲用或製作餐飲之水。 

二、加水站：指於固定地點，以自動販賣機或其他類似方式販售盛裝飲用水

與消費者之場所。 

三、加水車：指運送並販售盛裝飲用水與消費者之具貯水設備之貨車或罐槽

車。 

四、業者：指以加水站或加水車販售盛裝飲用水之人。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2-4 頁，修正條文刪除。委員會審查意見：刪除。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四條於本市經營之業者應繕具申請書及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設

立，並於經許可後，始得營業；其營業場所、設備、負責人有變更者，亦同： 

一、本市核發之水源供應許可文件。 

二、本市核發之加水站（車）衛生管理人員合格證明文件。 

三、 近一年內出水口水質檢驗合格證明文件。 

四、各項加水設備之材質證明文件。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水源供應許可文件之有效期間及管理辦法，由本府環境保護局另

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之出水口水質檢驗，業者應委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

證之實驗室為之，其檢驗結果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衛生安全及品質標

準。 

第一項第四款之設備材質，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規定。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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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業者，應於水源供應許可有效期限屆滿日起三

十日內，檢具核准設立證明文件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文件，向主管

機關申請繼續營業許可。 

業者未依前項規定申請許可而繼續營業，經命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主

管機關得廢止其設立許可；其設立許可經廢止者，一年內不得提出申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說明：本條新增。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六條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設立許可： 

一、申請文件有偽造、變造情事。 

二、無正當理由自行停業。 

三、經主管機關調查發現無營業事實。 

四、違反其他相關法令。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七條業者應置衛生管理人員，負責加水站、加水車之衛生管理。 

前項衛生管理人員每人管理加水站、加水車不得逾十處。加水車衛生管理人

員應由加水車駕駛擔任。 

第一項衛生管理人員，應參加主管機關辦理之考試，並取得合格證明文件。 

前項合格證明文件之有效期限為三年。但於有效期限內接受主管機關辦理之

講習至少三小時者，得辦理合格證明文件之展延；屆期未取得講習證明並辦理

展延者，其合格證明文件失其效力。 

本自治條例自中華民國 O年 O月 O日修正施行前已核發之衛生管理人員證明

文件，其有效期間自修正施行後起算四年，期滿失其效力。 

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考試及展延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主管機關依本自治條例辦理加水站（車）衛生管理人員考試、講習及核發證

明書，得收取報名費及證書費；其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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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加水站、加水車業者有歇業或變更供應水源、衛生管理人員者，應自

事實發生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檢附下列文件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一、歇業：加水站（車）核准設立證明書及衛生管理人員合格證明文件。 

二、供應水源變更：加水站（車）核准設立證明書及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款及第四款所定文件。 

三、衛生管理人員異動：加水站（車）核准設立證明書及衛生管理人員合格

證明文件。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九條加水站、加水車之營業場所及設備，應保持清潔衛生，並應避免陽光

直接照射；加水槍或出水口應設防塵設施。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條加水站、加水車之水源由其他處取得者，業者應指派衛生管理人員登

錄載運水源之載水車車號、載運容量及運送日期等資料，並保留交易憑證；其

水源為營業地點自來水者，應保存水費通知單及收據，以供主管機關查驗。 

前項交易憑證或水費通知單及收據，至少應保留一年。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一條盛裝飲用水以離子交換樹脂、活性碳或逆滲透過濾膜處理者，應定

期清洗或更換濾心，並保留維護管理有關憑證，以供主管機關查驗。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二條衛生管理人員除業者歇業外，應製作自主管理紀錄表，每月更新填

載前四條規定事項並簽名，且至少保存一年，以供主管機關查驗。 

前項自主管理紀錄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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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管理人員違反第一項規定，未登載自主管理紀錄表者，應於主管機關查

獲之日起六個月內，接受主管機關辦理三小時以上之講習。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三條盛裝飲用水應為無色、無味、無臭之液體；其水質應符合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公告之衛生安全及品質標準。 

業者應每年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之衛生安全及品質標準，自主檢驗加水

站、加水車水質至少一次。 

前項自主檢驗，業者應委託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認證實驗室為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四條業者應於販售盛裝飲用水地點明顯處張貼下列文件： 

一、核准設立證明文件。 

二、本市核發之水源供應許可文件。 

三、自主管理紀錄表。 

四、依前條規定進行自主檢驗之檢驗結果報告書。 

加水站、加水車之每一加水槍或出水口正面明顯位置處，應標示「應煮沸、

勿生飲」之字句。 

業者之名稱及其營業場所標示、廣告，不得有誇張、易生誤解、虛偽不實或

引人錯誤之情形。 

第二項應標示之位置及文字格式，由主管機關以公告定之。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五條主管機關得查驗加水站、加水車之衛生狀況，並抽樣檢驗水質；必

要時，得會同環保及警察機關為之。 

主管機關為前項查驗時，得通知業者到場配合，並得命其提供相關紀錄，業

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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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六條 業者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其違規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並得裁處六個月以內之停業處分：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二、違反第五條規定。 

三、違反第八條第二款、第三款規定。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七條 業者有下列行為之一，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其違規情節重大者，

主管機關並得裁處六個月以內之停業處分：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二、違反第八條第一款規定。 

三、違反第九條規定。 

四、違反第十條規定。 

五、違反第十一條規定。 

六、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七、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八條 業者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經主管機關命限期改善，

限期未改善者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委員會審查意見：照

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九條 業者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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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違反第四條第三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三、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二十條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Ο年Ο月Ο日修正施行前已申請設立許可之

業者，應自本自治條例施行之日起五年內，依第四條規定向主管機關重新申請

設立許可，屆期未完成者，廢止原設立許可。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

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二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日期，除第七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自公布

後六個月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我們現在已經二讀

審議完畢，接著進行三讀，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通過。（敲槌決議）現在

進行三讀，高雄市加水站衛生管理自治條例三讀通過，有沒有意見？沒有意

見，修正通過（敲槌決議） 

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接著請看小寫 a9 冊，案號：2，2 之 1 頁。高雄市道路名牌及門牌編釘自治

條例修正草案，市府提案審查通過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法規名稱：高雄市

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法規名稱通過。說明：

羅議員鼎城對本案保留發言權，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法規名稱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一條 為辦理本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特制定本自治條例。委員會審查

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議事資訊彙編  第 1 期 

 424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民政局。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

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三條 本市道路區分為大道、路、街、巷、弄；其區分標準如下： 

一、大道︰道路寬度三十公尺以上，且具有指標意義之重要道路。 

二、路︰道路寬度十四公尺以上。 

三、街︰道路寬度七公尺以上，未達十四公尺。 

四、巷︰道路寬度未達七公尺。 

五、弄︰巷內之道路。 

都市計畫道路之路、街，其寬度七公尺以上，長度未滿二百公尺者，得列為

巷、弄，不受前項之限制。大道及路之分界，應以顯明處所劃分之。同一路、

街之直線或弧線路段以同一命名為原則；其曲折路段，應另訂道路名稱。委員

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四條 道路之命名由戶政事務所擬議，層報主管機關簽陳本府核定或逕由

本府命名。經道路居民過半數之連署者，得向戶政事務所提出道路更名之建

議，並準用第一項規定辦理。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五條 道路之命名，得以東西南北方位或輔以數字、英文排序，並應審酌

下列事項為之： 

一、彰顯人文特色。 

二、延續已命名道路或既有道路名稱。 

三、適合當地地理環境或民情風俗，且具有意義者。 

四、襄助地方建設或宏揚足堪紀念之事蹟。 

五、彰顯重大公共建設或自然地理地標之意義。 

六、具有地方歷史發展指標之意義。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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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六條 巷、弄應依下列規定編號，但原已命名之巷或郊區無路、街門牌次

序可據以編號者，繼續沿用︰ 

一、位於大道與路或街中間之巷，應依大道之門牌次序定為巷號。 

二、位於路與街中間之巷，應依路之門牌次序定為巷號。 

三、位於兩大道、兩路或兩街中間之巷，應依較寬之大道、路或街之門牌次

序定為巷號。但兩大道、兩路或兩街寬度相等時，以巷之東或南端大道、

路、街門牌次序定為巷號。 

四、弄以通往巷之門牌次序定為弄號。 

五、因預留號碼不足而無法定巷號及弄號時，應使用緊鄰巷口或弄口之建物

門牌基本號，定為巷號或弄號。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七條 道路新闢、廢止或變更時，本府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通知轄管

戶政事務所辦理道路命名、更名或門牌編釘、整編及改編。本府工務局應於道

路兩端及路之起訖處樹立道路名牌，如有損缺或新增者，應隨時增補。委員會

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八條  門牌應依下列規定編釘： 

一、大道、路、街二側皆有編釘者，左側採奇數；右側採偶數，二側各按數

字大小依序編號；僅單一側編釘者，不分奇偶數逕按數字大小依序編號，其編

釘起數點如下： 

（一）東西向之道路，以東端為起數。 

（二）南北向之道路，以南端為起數。 

（三）東南、西北向之道路，以東南端為起數。 

（四）西南、東北向之道路，以西南端為起數。 

（五）僅能一端通行者，以進口端為起數。 

二、郊區道路門牌號次，得以地名順序自然環境編釘。 

三、正門斜向大道與路或街銜接處者，編入大道；斜向路與街銜接處者，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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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路；斜向街與巷銜接處者，編入街。 

四、正門斜向兩大道、兩路或兩街銜接處者，編入較寬之大道、路、街，寬

度相等時，編入較繁榮之大道、路或街。 

五、同一住宅之側、後門，均不另編門牌。但房屋確已分隔為兩間，各立門

戶出入，且為合法房屋，並檢具本府工務局核准或備案之證明文件者，得分別

編釘門牌。 

六、機關、學校、工廠、寺廟、商（市）場等以正門編釘門牌，附屬之房屋

不另編門牌。但已分隔有獨立門戶出入，且其門牌不宜以大道、路、街、巷、

弄編釘者，得編釘正門門牌之附號；商（市）場並得以該商（市）場名稱編釘

之。 

七、大道、路、街之沿路空地，應每間隔四至六公尺預留門牌號碼，而 

於建築後按預留之門牌號碼編釘門牌。 

八、已編釘門牌之大道、路、街，因建築物變更或原預留門牌號碼之空地中

新建房屋而增加門牌者，應編為鄰近房屋之附號。 

九、公寓大廈有獨立門戶出入之分層或分隔住戶，應以地面層或出入口編釘

為門牌之基本號，再依順序編釘二樓以上之門牌號碼；其地下層之門牌編為基

本號地下層。但屬防空避難設備或共同使用性質者，不得編釘門牌，僅得因請

領營業執照或辦理產權登記時，申請核發地下室之證明。 

十、違章建築房屋以確實有人居住為要件，得申請一個門牌，並編釘為鄰近

合法房屋門牌之附號；其鄰近無門牌號次者，得依其實際坐落位置，編以預留

門牌號碼之附號。但以依法設置之防火巷為主要出入通道或有違反土地使用性

質，而顯有妨害公共安全之虞者，不得編釘門牌。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

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九條  本市各區公所應繪製具里鄰地界之行政區域圖送轄管戶政事務所

據以編釘前條門牌；遇有行政區域或里、鄰之地界不明確者，戶政事務所應會

請轄管區公所及相關機關查明確認。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條 戶政事務所為辦理門牌之編釘、改編或補換發，應於起造人、房屋

所有權人或現住人申請編釘時徵收行政規費。前項規費之收費標準，由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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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另定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一條 未經戶政事務所編釘門牌之房屋，起造人、房屋所有權人或現住

人應申請編釘門牌；其為依法領有建造執照或相關主管機關核准文件之新建房

屋，並應於主要構造完成後申請編釘門牌。建築主管機關核准領有使用執照或

其他合法建築物變更戶數者，房屋所有權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門牌之增編或

合併。房屋改建或改變正門方向者，房屋所有權人應於完工後，向戶政事務所

重新申請門牌編釘。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二條 門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戶政事務所應整編： 

一、原編釘門牌重複或順序凌亂。 

二、原編釘門牌因地形地貌改變、道路更名或行政區域調整，致不符實際。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三條  房屋所有權人或現住人應負門牌保管之責，不得任意改釘、拆除

或掩蓋。門牌有脫落、遺失或不堪使用之毀損情事者，起造人、房屋所有權人

或現住人應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門牌之補換發。門牌脫落、遺失或毀損達相當比

例時，主管機關得編列預算換發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羅議員鼎城，請發言。  

羅議員鼎城： 

民政局局長，縣市合併之後到現在，有關原高雄縣部分門牌的重新製作編

定，我們已經進行了嗎？全部都進行完畢了嗎？38 區除了扣掉原高雄市之外，

原高雄縣的部分還沒有完全，但是預算的部分我們打算逐年，需要多久的時

間？然後要花多少預算去改釘那個門牌？局長，有沒有統計過？如果不清楚的

話沒關係，我只是好奇，這個部分我們要分幾年去把它完成？然後要花費多少

錢？因為我知道光要換那個門牌大概要花很大一筆預算，這個部分是不是由民

政局統一來編列？還是由各區公所他們去編預算自己去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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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局長回答。 

民政局張局長乃千： 

基本上本局這邊會編列相關預算，然後在區公所的部分，他們也會利用他們

相關的回饋金來做相關的編列，我們每年逐年編列 100 萬、200 萬，然後逐步

進行汰換的工作。 

羅議員鼎城： 

我想局裡面大概不需要把這個工作全部攬在身上，反正分層負責，由各區區

公所去處理可能時間會比較快一點，謝謝局長。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四條 戶政事務所應將門牌釘掛於下列位置： 

一、正門右上方明顯易見之適當位置，高度並應與左右鄰居門牌相齊。 

二、正門周遭無適當位置釘掛或無法釘掛者，應以釘掛門牌相同之規格在前

款位置繪製門牌或在所掛招牌右下角處書寫。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

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五條 房屋拆除或滅失者，戶政事務所得依申請或依職權，於查明後廢

止門牌。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拆除建築物或受理房屋稅籍註銷或滅失

登記完竣後，應通知轄管戶政事務所廢止門牌。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

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六條 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項及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

者，由轄管戶政事務所命其限期履行，屆期不履行者，依行政執行法之規定處

理。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修正條文刪除。委員會審查意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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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七條 門牌編釘後如有變更之必要者，戶政事務所應於實地勘查確認後

改編或整編。戶政事務所為前項改編或整編後，得黏貼粉紅色堅韌紙質之臨時

門牌，並附註原道路名稱號碼及改編日期或生效日期。戶政事務所為辦理門牌

之整編時，應編造新舊門牌對照表，層報主管機關備查並通報有關機關。委員

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八條 接獲前條通報之機關應依職權逕為變更土地權利證明或商業登

記營業牌照等文件之道路名稱及門牌號次，不得收費。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

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九條 房屋所有權人、現住人、管理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

請發給門牌證明書。申請前項門牌證明書，應收取規費，其收費標準由主管機

關另定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二十條 戶政事務所得於道路、公、私建築物或其他適當處所設置中英雙

語指示門牌。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二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敲槌決議）剛剛已經

二讀審議通過，我們接著照慣例進行三讀，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

通過。（敲槌決議）現在進行三讀有沒有意見？高雄市道路名牌及門牌編釘自

治條例修正案三讀通過。（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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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接著請看 3-1 頁《高雄市山域事故救援管理自治條例》制定草案。市府提案：

審查通過。條文對照表：制定條文。法規名稱：高雄市山域事故救援管理自治

條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法規名稱通過。說明：羅議員鼎城對本案保留

發言權。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制定法規名稱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一條 為維護人民生命安全，落實違規者自付救援費用精神，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消防局。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

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山域活動：指進入山域進行縱走攀登、徒步健行、山野探勘、技能訓練、

攀岩、溯溪、路跑、露營、賞景或其他於山域中從事之各類活動。 

二、管制山域：指經主管機關為防止山域活動危險，公告不得任意進入之山

域或山域步道。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請許議員慧玉發言，5 分鐘。  

許議員慧玉： 

請教消防局局長，雖然我不是這個小組的委員，我們在比較特殊的山域當中

都有進行一些管制，但是我們還是經常看到有很多人喜歡挑戰危險度很高的高

山，進入到山區裡面，我現在不知道，我們在控制這個危險山域的同時，第一

個，我們是不是人力不足？幅員很廣、人力不足，所以經常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然後有時候因為少數人的行為、他的愛好，其實浪費了我們國家蠻多的資源去

進行救援。如果救援回來之後，有生還那當然很好，沒有生還的時候，有時候

是不是家屬能夠體諒？這個有很多很複雜的因素，這個地方請局長答復。 

主席（康議長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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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局長說明。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我們對於山域管理自治條例，高雄市是採 低限的管制，就是對於違規者。

當然林務局或是國家公園管理處都有訂一些管制要申請，除了他們管制的以

外，其他的我們高雄市自己能管的範圍就比較小。 

第二點提到的管制山域，是在颱風天或是天候不好的時候，我們為了市民的

安全會公告一些不要再進入的山域，是我們這個條文的管制山域，其他的都是

各機關的管制山域。 

許議員慧玉： 

局長，你剛剛特別提到我們在管制的標準是比較低的，對不對？〔對。〕所

以相對就是說，我們的權責也是非常小，所以有時候很難去預防會有這樣的事

件發生。我想也是有人在建議，是不是真的發生這樣的事件時，應該要讓使用

者付費。因為我們有時候動用了這些高成本的救援系統去搶救的時候，結果可

能為了一個人或是兩個人。當然生命很寶貴，我現在不是歧視生命的重要性，

但是問題是有時候如果一再的告誡，有人還是要闖入的時候，我們目前好像還

沒有強制通過，必須要由受難者的家屬負擔這部分的費用，是不是？我的印象

中好像還沒有。因為這個牽扯到譬如說需要收費的部分的話…。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我們後面有一些規定，違規者請他付這個救援費用。 

許議員慧玉： 

局長，大概多少費用？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要看我們救援的人數以及幾天，只是要他支付我們的成本費用，不是罰款。 

許議員慧玉： 

我懂。所以我覺得這個也算是合理，否則有時候今天我們公部門的確是有這

樣的一個規定，但是因為有人在那個地方可能發生生命危險的時候，浪費掉我

們國家很多的資源，對於這些救難協會的弟兄，我覺得也不是很公平。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我們訂這個就是希望能盡量減少，大家依法來登山等等的活動，如果違規

的，我們就會請求他支付費用。 

許議員慧玉： 

好，謝謝局長。 

主席（康議長裕成）： 

謝謝。各位同仁請看一下第六條，第六條有針對違規進入山域活動發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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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要使用付費的規定在第六條，支付的救援費用，救援費用包括哪些也在

第六條都有做詳細的規定。等一下會審到這裡，所以各位同仁可以先行看這一

條的內容，尤其是支付的費用包括哪些項目，違規的情形包括哪些，都是第六

條的相關規定，等一下可以注意一下。 

剛剛那一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四條進入管制山域從事山域活動，依法令規定需申請者，應事先取得許

可。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五條 管制山域經主管機關或山域管理機關因颱風、森林火災或其他突發

事件公告禁止進入時，任何人不得進入從事山域活動；已進入者應於接獲通知

後立即撤離或依現地情況緊急就地避難。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第五條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六條  因違反前二條規定從事山域活動發生事故，而由主管機關進行救援

者，主管機關得以書面命其支付救援費用。前項救援費用指主管機關及參與救

援相關機關協助搜救衍生之下列各項支出，並以實際支付之費用計算： 

一、主管機關及相關參與救援機關所屬人員之加班費、差旅費及保險費等費

用。 

二、委任或僱傭民間勞務之費用。 

三、參與救援所使用之救援機具、搜救犬、車輛或航空器等裝備及其所需飼

料、油料、耗材及水電等所支出之費用。 

四、租用土地、建築物、工作物之租金。 

五、其他因救援所支付之必要費用。 

前項費用，主管機關得視違規情節輕重，酌減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

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救援費用這一條有沒有意見？請羅議員發言。 

羅議員鼎城： 

謝謝議長。局長，請教一下，因為第六條主要規範得請求的費用是進入管制

山域，就是違反第四條和第五條都是違反管制山域，重點是這裡有給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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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裁量權，就是得酌減之。換句話說我們消防局可以不要跟他請求這筆費

用，對不對？請局長答復一下，謝謝。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回答。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謝謝主席，謝謝羅議員的關心，我們會看他的情節酌減的意思，不是不要，

是酌減。看他整個登山的情節是不是有一些值得憐憫或是寬恕的，我們會予以

酌減。 

羅議員鼎城： 

等會兒我下面還有好幾個問題， 後會問到酌減，但是為什麼沒有酌增？局

長先請坐。因為不久前的新聞是登山客請求救援之後跑掉了，然後我們的直昇

機跑了三趟，光燃油就已經超出我們可以跟他請求的費用了。我當然不知道海

鷗直昇機是屬於國家的還是哪裡的，我們高雄市政府有直昇機嗎？局長請說

明。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沒有，現在就是由我們國家統一有一個空勤總隊。 

羅議員鼎城： 

是，那是屬於中央的吧！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是中央的內政部空勤總隊。 

羅議員鼎城： 

他們的燃油費用 後是向我們求償嗎？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他會提供，如果要請求違規的被救援者的費用時，他會開出來，然後我們一

併請求。 

羅議員鼎城： 

他開出來這個費用，然後經過我們用書面跟被援助者請求，中央的空勤總隊

不會 後向我們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請求吧！不會吧！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這筆錢我們還是要給他，因為這是他的支援費用。 

羅議員鼎城： 

所以我們還是要先墊給他，對不對？〔對。〕對嘛！我的問題就在這裡，我

們還是要先墊給他，然後我們再跟…。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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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繳錢來，我們才要給他。 

羅議員鼎城： 

我的意思是他如果真的開給我們高雄市政府消防局或高雄市政府，我們先墊

給他之後，再回頭去跟被援助人求償，對不對？他先…。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我們沒有先墊。就是求償到了之後，假設他是 30 萬，我們拿到錢再支付。 

羅議員鼎城： 

這樣有差，我們如果沒有先代墊再回過頭來跟被援助人索取費用的話，跟我

們先索取到了再給中央，這個就有差別了。這跟強制執行到財產跟執行不到財

產的情況是一樣的。這個被援助人就是沒什麼財產，我們去跟他求償不到，中

央會不會逼我們要跟對方要，否則我就要跟高雄市政府消防局要？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不會啦！ 

羅議員鼎城： 

不會喔！你要承諾這一點，因為雖然這是我 後一次發言，但是這個部分我

總要替我們高雄市民，包括我自己及納稅人的荷包把關。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因為我們沒有收入也不可能給他。 

羅議員鼎城： 

因為這部分包含了油料，我不知道那則新聞，為什麼他的費用總共才花了三

十幾萬，但是油料已經花了兩百多萬了。這個油料的部分是中央沒有這個規定

去向登山客索取嗎？我不知道他們的規定是不是跟我們不一樣，我們訂的這個

規定是包括油料在裡面，當然是很好，出去的油資你就要負責買單，是不是這

樣子？〔對。〕所以局長，中央的法規是比較沒有那麼周延嗎？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中央自己會算，他一趟直昇機飛多久，要多少油料他都清楚，還有人力多少

也會算出來。 

羅議員鼎城： 

好。我下個問題是第六條的第三項，前項費用，主管機關得視違規情節輕重，

酌減之。你剛剛說視違規情節輕重，應該是要酌減或是酌增，萬一他跑掉了，

要不要酌增呢？有點懲罰性的意義呢？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因為我們只是要使用者支付成本，如果情節比較足堪憐憫的就酌減，沒有酌

增。因為成本算出來 100 萬就是 100 萬，不能再多收你錢，那就變罰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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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議員鼎城： 

我知道，可是上次那個求救之後就跑掉了，這樣直昇機跑了三趟都找不到

人，結果他安全下山，那這個情節值得憐憫嗎？你覺得這個情節值得憐憫嗎？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這個要看整個情節，如果像這樣子的情況，我覺得沒有什麼可憐憫的。 

羅議員鼎城： 

OK，這就變成我們的立法程序，這個東西如果我們只規範酌減而已，萬一比

較惡劣的，我們沒有可以給他酌增…。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是，謝謝。 

主席（康議長裕成）： 

酌增要弄處罰性的罰款。〔…。〕你還要講嗎？再給你一次發言的機會。 

羅議員鼎城： 

議長，2 分鐘。 

主席（康議長裕成）： 

你剛剛都說你這一屆是 後一次發言。 

羅議員鼎城： 

登山客熱愛登山，我們當然鼓勵去登山、健行我們沒話講，我自己家人也很

喜歡爬山，爬百岳後還爬富士山，那個我沒話講，可是偏偏就有我們的民眾在

颱風天…，明明知道颱風要來了還去山裡面。但是生命無價，我們要付出這麼

多的人力、社會資源。乃至於，搞不好為了救你一個人犧牲掉我們的義消或警

消兄弟，這個都有可能發生。所以為了掛一漏萬，我覺得這種立法上面是不是

可以再酌增、減，當然裁量權還是在消防局，可以酌減、也可以酌增，這有一

點懲罰性的意思。請局長，回答。謝謝！ 

主席（康議長裕成）： 

請回答。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我報告一下，剛剛羅議員有提到，颱風天不聽勸阻進去的，我們有一個災害

防救法，不聽勸阻的我們會罰 5 萬到 50 萬，這個是罰款。 

羅議員鼎城： 

從來沒有罰過。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因為這個我們還沒有通過，災害防救法還沒有，還沒有發生過，上次漁船要

出海罰一次。 



議事資訊彙編  第 1 期 

 436

羅議員鼎城： 

有罰過，是不是？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那個是災害防救法，因為颱風來我們會公告漁船不能外出，他不聽勸阻還開

出去，這個罰一次。 

羅議員鼎城： 

我們有用那個法令罰過一次。〔對。〕並不是沒有，有這個災害防救法，我

們體諒他們就算了，不罰。沒有啦！我們還是要…。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我們知道他要登山，我們勸阻他不聽，我們就可以用災害防救法處罰他。 

羅議員鼎城： 

好，有懲罰性的規定就好了，謝謝，我沒有疑問。 

主席（康議長裕成）： 

如果沒有定這個自治條例的話，相關的救援費用就中央支付嗎？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目前我們沒有定這個條例，就不能請被救者…。 

主席（康議長裕成）： 

是由中央在支付這一筆錢？還是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我們出的人力，我們自己付。 

主席（康議長裕成）： 

自己出。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中央出的，中央付。 

主席（康議長裕成）： 

各自負責。 

羅議員鼎城： 

成本自己計算，我們自己吸收，對不對？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我們自己吸收。 

羅議員鼎城： 

當然我們設立警消，養兵千日其實 好是不要用，但是這個部分…。 

消防局陳局長虹龍： 

因為我們就是在山難的時候，有時候上去是 7 天、10 天，有時候因為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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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如果有人受傷要背，我們有時候也會請背工，原住民有一些背工協助，

這些我們都要支付費用。 

羅議員鼎城： 

好，ok。 

主席（康議長裕成）： 

那個就是勞務費用嘛！各位同仁對第六條支付救援費用有沒有其他意見？

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七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本案已經二讀審議

通過，現在照慣例來繼續進行三讀。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敲槌決議）現

在開始三讀，有沒有意見？高雄市山域事故救援管理自治條例，三讀通過。（敲

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繼續請看 4-1 頁「高雄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制訂草案，市府

提案審查通過條文對照表。制定條文，法規名稱：「高雄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

管理自治條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法規名稱通過。說明：羅議員鼎城

保留發言權。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一條  為確保大型群聚活動安全，保障市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特

制定本自治條例。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消防局。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

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三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大型群聚活動，指於本市舉辦，每場次預計聚集人

數達一千人以上，且持續二小時以上之下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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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唱會、音樂會等演出或類似之營利性活動。 

二、定點區域內之高空煙火活動。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而公告之表演、助興等活動。 

四、於主管機關公告易生危險場域舉辦之活動。 

  下列活動，不適用本自治條例： 

一、適用集會遊行法之集會、遊行。 

二、婚禮或喪禮等活動。 

三、民俗、遶境或大型宗教慶典活動。 

四、國家慶典。 

五、選舉活動。 

六、國際性或全國性賽事。 

七、於下列場所舉辦其日常業務範圍內之活動︰ 

（一）體育場館。 

（二）影劇院。 

（三）音樂廳。 

（四）寺、廟、教堂或壇場等宗教場所。 

（五）百貨商場。 

（六）展覽場所。 

（七）觀光遊樂業園區。 

（八）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場所。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四條 舉辦大型群聚活動者，應於活動開始三十日前繕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安全許可︰ 

一、自然人舉辦者，其身分證明文件；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代表人之團

體舉辦者，其設立登記證明文件或許可文件，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身分

證明文件。 

二、活動方案及說明。 

三、活動安全及交通維護計畫。 

四、活動場所、使用器材、可燃性物質等說明計畫。 

主管機關得視活動性質，依其安全需求命舉辦大型群聚活動者調整舉辦時

間、規模、活動內容或增設應變人力及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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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不予安全許可： 

一、活動安全及交通維護計畫、活動場所、使用器材、可燃性物質等說明計

畫有欠缺，顯有危害人身安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之虞。 

二、未檢附前條第一項文件或未依前條第二項規定調整舉辦時間、規模、活

動內容或增設應變人力及設備，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說明：蔡議員金晏保留發言權。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六條  經主管機關許可之大型群聚活動，不得變更活動時間、地點、內容

或擴大舉辦規模。但於活動開始七日前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變更活動時間，

並經同意者，不在此限。 

因不可預見之重大緊急事故，且非即刻舉行，無法達到目的者，不受前項之

限制。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七條  舉辦大型群聚活動者，應執行下列安全管理事項，並明定於活動安

全及交通維護計畫： 

一、選擇安全之活動場地及器材。 

二、制定安全措施、安全工作人員職責及執行人員之安全宣導教育。 

三、配置或協調派駐保全、醫療救護或其他安全工作人員。 

四、確保臨時搭建之設施、地上物或建築物之安全。 

五、交通管制事宜。 

六、規劃並標示活動容納人數、劃定區域、出入、疏散、救援等動線，並予

管制。 

七、落實醫療救護、滅火、緊急疏散等救援措施，並組織工作人員與演練。 

八、噪音音量與時段管制、空氣污染防制及環境清潔。 

九、投保活動公共意外責任險。 

十、其他安全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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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八條  舉辦大型群聚活動者，應依活動性質及規模，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前項應投保內容及金額依行政院核定之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

保險適足保險金額建議方案辦理。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九條  於大型群聚活動舉辦前或舉辦期間，主管機關得會同本府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派員至活動相關場域進行稽查。 

前項稽查，舉辦大型群聚活動者、場域所有人或管理人等受稽查之對象，不

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條  於大型群聚活動舉辦期間，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命舉辦

大型群聚活動者停止活動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一、發生重大事故，為防止危害之發生或擴大，或避免急迫危險，而有即時

處置之必要。 

二、違反公共安全情節重大。 

三、現場活動及辦理情形與安全許可內容不符。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說明：蔡議員金晏保留發言權。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一條  本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舉辦之大型群聚活動，不適用第四條至

第六條規定。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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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二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舉辦大型群聚活動者或其負責人新臺幣二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命立即停止活動；經制止不從者，得按次處罰： 

一、未依第四條規定申請安全許可，實際聚集人數已達第三條第一項規定之

預計人數。 

二、違反第六條規定，變更活動地點、內容、擴大活動規模或未經同意變更

活動時間。 

三、未依第十條規定停止活動。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三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舉辦大型群聚活動者或其負責人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經制止不從者，得按次處罰，並得命其停止活動： 

一、違反第八條規定，未依活動性質及規模，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二、違反第十條規定，未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四條  違反第九條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稽查者，處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制止不從者，得按次處罰。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制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本案已經二讀審議

通過，現在接著繼續三讀，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敲槌決議）現在進行三

讀，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高雄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自治條例三讀通

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議事資訊彙編  第 1 期 

 442

繼續請看 5-1 頁，高雄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三條修正

草案市府提案審查通過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第八條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

備設置標準（以下簡稱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之場所，未設置火警自

動警報設備者，其管理權人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其設置規定準

用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 

消防法第六條第五項所定住宅場所管理權人，應於出租住宅場所前設置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已設置者，應確認其功能正常，並於租賃期間維護之。委員會

審查意見：照修定條文通過。說明：羅議員鼎城保留發言權。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條  主管機關對於本自治條例之場所或建築物，得定期或不定期派員檢

查。委員會審查意見：照修定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十三條  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依第十條規定所為之檢查者，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及強制執行檢查或複查。委

員會審查意見：照修正條文通過。請審議。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照審查意見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第五案審議完畢。 

主席（康議長裕成）： 

本案二讀通過，按照慣例現在繼續進行三讀，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敲

槌決議）現在進行三讀，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高雄市火災預防自治條例第

八條、第十條、第十三條修正三讀通過。（敲槌決議）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法規案全部審議完畢。 

主席（康議長裕成）： 

謝謝。所以今天的議程全部完畢了嗎？ 

本會法規委員會劉專門委員義興： 

全部審議完畢。 

主席（康議長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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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已經都審完了，散會。（敲槌） 

 

 

 

 

 


